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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37,911,755 股 

2、发行价格：42.9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26,068,112.35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5,914,724,993.63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得转让。若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有

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

等对限售期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上海曜修的持股比例将从 20.00%变为 35.29%，实际

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份提升为

44.04%。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且其表决权比例

会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进一步巩固，符合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关联方发行股票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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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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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凯赛生物、上市公司 
指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发行对象、认

购对象、上海曜修 
指 

上海曜修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拟设立

时，收购人拟定名称为上海曜勤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最终工商核准后，收购人名称确定

为上海曜修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XIUCAI LIU（刘修才）家

庭 
指 

XIUCAI LIU（刘修才）、XIAOWEN MA 及
CHARLIE CHI  

LIU，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指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CIB 指 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Cathay Industrial Biotech Ltd.  

上市公告书、本上市公

告书  
指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 

发行方案  指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 
指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

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

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保荐人、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合保荐人、联合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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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验资机构、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

民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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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7030116706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 1690 号 5 幢 4 楼 

法定代表人 XIUCAI LIU（刘修才） 

注册资本 721,289,794 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

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

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

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0-11-24 

营业期限 2000-11-24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 021-50801916 

传真号码 021-50801386 

电子信箱 cathaybiotech_info@cathaybiotech.com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等学科为基础，利用生物制造技术，从事新型生物

基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系列生

物法长链二元酸和系列生物基聚酰胺产品。 

系列生物法长链二元酸产品包括十碳到十八碳的各种链长二元酸（目前以

DC12、DC10、DC13 为主）。长链二元酸可与二元胺聚合生产长链聚酰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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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生产香料、热熔胶、金属加工液、润滑油、涂料等。公司生产的生物法长

链二元酸系列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主导地位，于 2018 年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

项冠军，并于 2021 年通过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复审。凭借生物法长链二元酸

产品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公司与杜邦、艾曼斯、赢创等国际知名企业均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目前，公司系列生物基聚酰胺产品应用于工程塑料、纺丝、交运物流、建筑

材料、新能源等多个下游领域。公司正积极开发生物基聚酰胺各类应用材料，以

促进生物基聚酰胺系列产品的销售推广，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持续研发生

物基长链聚酰胺、高温聚酰胺、连续纤维增强型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聚酰胺

弹性体、聚酰胺发泡/蜂窝材料、农业废弃物利用等项目，为进一步下游应用和业

务扩展奠定基础。 

上述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

别 
概念 

产品细

分类型 
产品图片 主要下游用途 

系列生

物法长

链二元

酸 

通常是指碳链上含有十个及

以上碳原子的脂肪族二元羧

酸，是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

体 

DC12 、

DC10 、

DC13 、

DC11 等  

主要应用于高性能

长链聚酰胺、金属

加工液、香料、热熔

胶等领域 

系列生

物基聚

酰胺 

聚酰胺俗称尼龙，是大分子

主链重复单元中含有酰胺基

团的高聚物的总称。聚酰胺

可由二元酸和二元胺缩聚得

到，也可由内酰胺开环聚合

制得。最初用作制造纤维的

原料，后来由于具有强韧、耐

磨、自润滑、使用温度范围宽

等优点，也成为目前工业中

应用广泛的一种工程塑料 

PA56 、
PA510

等 
 

主要应用于工程塑

料、纺丝、交运物

流、建筑材料、新能

源等领域 

注：除上述主要产品外，公司生产的产品还包括生物基戊二胺，目前主要用于生产聚酰胺，

少量对外销售。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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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 6 月 25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上海曜修与上市

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2023 年 7 月 21 日，上市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曜勤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设立）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3 年 8 月 17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有关的议案。 

2024 年 6 月 4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24 年 6 月 27 日，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原有效期

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5 年 7 月 19 日。 

2024 年 7 月 29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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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8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本所

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并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2024 年 12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凯赛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62 号）

（注册生效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有效期为 12 个月。 

3、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发出了《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缴款通

知书》。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出具的《验证

报告》（天健验〔2025〕3-11 号），截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止，保荐人（主承销

商）中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

资金人民币 5,926,068,112.35 元。 

2025 年 3 月 24 日，中信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5〕3-12 号），截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 11 时 49 分止，发行

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26,068,112.3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

民币11,343,118.7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14,724,993.63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37,911,755.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5,776,813,238.63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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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数量 

根据最终发行情况，本次发行数量为 137,911,755 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2023 年 6 月 26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依据上述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发行价格原确定为 43.34 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

价将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2023 年 6 月 27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

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

2024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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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0 元（含

税）。鉴于公司前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价格及数量调整相关条款，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43.34 元/股调

整为 42.97 元/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原不超过 152,284,263

股（含本数）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153,595,531 股（含本数）。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26,068,112.3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11,343,118.7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14,724,993.63 元。 

（七）限售期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得转让。若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有

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

等对限售期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并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与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

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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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5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137,911,755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上海曜修相关情况如下： 

名称 内容 

企业名称 上海曜修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曜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XIUCAI LIU） 

出资额 人民币 1,362,985.837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MACUM2RA5P 

企业类型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 2023-08-15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联系电话 021-50800044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上海曜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

（刘修才）家庭控制的企业。 

上海曜修已就本次发行及认购相关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本企业拟参与认购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赛生物’）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企业保证

参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均为自有及/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

法合规，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情形。同

时，本企业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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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本企业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自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企业将不会以任何方

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3、自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企业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企业

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本企业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等相关规定； 

4、本企业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或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本企业的合伙人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除

该等合伙人对本企业的实缴出资外，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

金用于认购的情形；本企业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先生控

制的企业，本企业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款，不存在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企业

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认购资金不来

源于股权质押的，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高比例质押风

险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5、本次发行完成后，本企业暂无将发行人股权质押的安排，不会影响对发

行人的控制权； 

6、本企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规定行文件禁止持股的情形；亦

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等违规持股的

情形； 

7、本次认购不存在不正当利益输送。”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上海曜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

（刘修才）家庭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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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通过 CIB 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比例为 28.32%，并通过控制员工持股平台济宁市伯聚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宁市仲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宁

市叔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2.50%的股份，实际控

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控制公司合计 30.82%股份的表决权。 

根据交易安排，CIB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00%股份（即 116,655,640 股）转

让给上海曜修，以作为其对上海曜修的出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曜修持

有发行人 20.00%股份，CIB 直接持股比例下降为 8.32%，公司控股股东由 CIB 变

更为上海曜修。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转让事项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

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过户股数 116,655,640 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上市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股票出资暨协议转让股

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上海曜修已于 2025 年 2 月 8 日

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通过上海曜修持

有发行人 20.00%股份、通过 CIB 持有发行人 8.32%股份，并通过控制员工持股

平台济宁市伯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宁市仲先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宁市叔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

制公司 2.50%的股份，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控制公司合计 30.82%

股份的表决权。 

综上，本次发行前，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及其控制的企

业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份为 30.82%；按本次发行数量 137,911,755 股计算，本次发

行后，控股股东上海曜修的持股比例已从 20.00%变为 35.29%，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份提升为 44.04%。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且其表决权比例会得到较

大幅度提升，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进一步巩固，符合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关联方发行股票的相关要求。 

招商局集团本次在上海曜修层面的合作系发行人股东层面的合作，招商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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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入股上海曜修的资金中部分将用于认购本次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剩

余资金将用于以上海曜修为合作平台，在生物科学及其相关领域进行投资和布局。

招商局集团入股上海曜修后，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及

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委托持股、表决权委托、对赌回购等其他安排。 

上海曜修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 60 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招商局集团

间接通过上海曜修持有发行人股份，因此招商局集团所持股份同样适用于法律法

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关减持规定。此外，招商局集团已经出具说明函，“本

集团将长期保持与凯赛生物的资本与业务合作。本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的上

海曜修份额，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日）

起 60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但因本集团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向本集团直接或者间接

全资子公司转让除外”。 

此外，招商局集团与公司另行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能够为公司带来市

场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丰富公司产品的下游应用场景，拓展公司产品市场

空间，有助于推动实现上市公司销售收入提升。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除公司与招商创科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曜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曜酰生物技术（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上海曜修认购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进行了相关约

定外，上海曜修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上海曜修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

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核查 

上海曜修以自有及/或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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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针对本次发行，上海曜修出具了《承诺函》，就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等内容承

诺如下： 

“本企业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或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本企业的合伙人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除

该等合伙人对本企业的实缴出资外，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

金用于认购的情形；本企业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先生控

制的企业，本企业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款，不存在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企业

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认购资金不来

源于股权质押，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高比例质押风险

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上海曜修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

均为合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该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

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联合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 

险承受能力是否匹 

配 

1 上海曜修 C4级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风险等级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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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

制度要求。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

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

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已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及

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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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等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发行承销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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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凯赛生物 

证券代码为：688065.SH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得转让。若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有

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

等对限售期进行相应的调整。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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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质押的股

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 

1 CIB 境外法人 165,199,321 28.32 - - 

2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2,007,550 8.91 - - 

3 
山西科技创新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139,958 6.88 - - 

4 
HBM Healthcare 

Investments (Cayman) Ltd. 
境外法人 35,621,436 6.11 - - 

5 
江苏鼎建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750,909 4.24 24,750,909 - 

6 
天津四通陇彤缘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380,533 4.18 - -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539,779 3.86 - - 

8 

杭州延福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无锡迪维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838,769 2.37 -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674,398 2.34 - - 

10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招

银朗曜成长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400,455 2.13 - - 

合计 404,553,108 69.35 24,750,909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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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新增股份登记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质押的股

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上海曜修 其他 254,567,395 35.29 - 137,911,755 

2 
山西潞安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2,007,550 7.21 - - 

3 CIB 境外法人 48,543,681 6.73 - - 

4 
山西科技创新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139,958 5.57 - - 

5 

HBM Healthcare 

Investments 

(Cayman) Ltd. 

境外法人 35,621,436 4.94 - - 

6 

天津四通陇彤缘资

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303,563 2.95 - - 

7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其他 20,130,909 2.79 - -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393,224 2.27 - - 

9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银朗曜成长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400,455 1.72 -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上证

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731,661 1.63 - - 

合计 512,839,832 71.10 - 137,911,755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37,911,755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22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 

非限售流通股 583,378,039 100.00% 583,378,039 80.88% 

限售流通股 - - 137,911,755 19.12% 

总股本 583,378,039 100.00% 721,289,794 100.00%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由 CIB 变更为上海曜修，CIB 及上海曜修均

受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控制；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

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上海曜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

（刘修才）家庭控制的企业。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上海曜修的持股比例将从

20.00%变为 35.29%，实际控制人 XIUCAI LIU（刘修才）家庭及其控制的企业合

计控制发行人股份提升为 44.0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33,003.60 1,883,337.28 1,782,728.06 1,618,515.20 

负债总额 334,085.18 406,026.26 278,906.80 151,076.79 

股东权益合计 1,498,918.43 1,477,311.02 1,503,821.26 1,467,438.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38,675.72 1,116,418.06 1,094,895.53 1,065,192.29 

注：2021-2023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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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21,508.34 211,417.49 244,110.40 236,348.26 

营业利润 38,909.80 45,429.52 70,828.38 72,335.05 

利润总额 38,737.17 44,892.45 69,599.19 72,444.87 

净利润 33,843.37 40,853.56 61,265.49 63,351.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4,517.74 36,652.44 55,326.60 59,471.9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601.60 56,945.13 80,367.37 57,868.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390.32 -155,880.97 -419,821.61 -11,075.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367.90 -26,216.03 40,387.84 298,744.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7,971.03 -121,129.77 -293,068.06 344,619.35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 年 9 月末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2021 年末/ 

2021 年度 

流动比率（倍） 2.87 2.22 5.95 9.36 

速动比率（倍） 2.33 1.79 4.85 8.38 

资产负债率 18.23% 21.56% 15.64% 9.3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0.61 6.67 7.51 10.56 

存货周转率（次/年） 1.46 0.99 1.15 1.55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16 0.12 0.14 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63 0.95 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63 0.95 1.02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扣非

前） 
4.05% 3.31% 5.12% 5.64%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扣非

后） 
3.96% 2.77% 4.91% 5.32% 

注 1：2024 年 1-9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净资产

收益率数据已经年化计算； 

注 2：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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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平均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平均存货账面价值； 

6、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总资产平均值；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

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末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618,515.20 万元、1,782,728.06 万元、1,883,337.28 万元和 1,833,003.60 万元，

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从资产构成来看，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70.40%、

47.54%、40.20%和37.17%，以货币资金、存货为主；非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29.60%、

52.46%、59.80%和 62.83%。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

产为主。 

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末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51,076.79 万元、278,906.80 万元、406,026.26 万元和 334,085.18 万元，整体呈

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从负债构成来看，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80.60%、51.06%、

83.98%和 71.06%，以短期借款、应付账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主；非

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19.40%、48.94%、16.02%和 28.94%，由长期借款、递延收

益构成。 

2、偿债能力分析 

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末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 9.33%、15.64%、21.56%和 18.23%；流动比率分别为 9.36、5.95、2.22 和 2.87，

速动比率分别为 8.38、4.85、1.79 和 2.33。2021-2023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呈

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公司负债规模有所扩大所致，整

体稳定在 25%以下；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呈下降趋势，主要系 2021-2023

年公司负债规模持续上升、IPO 募集资金逐步使用导致货币资金逐渐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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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上升，主

要系当期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支付导致流动负债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公司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发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3、盈利能力分析 

2021年、2022年、2023年及 2024年 1-9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36,348.26

万元、244,110.40 万元、211,417.49 万元和 221,508.34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59,471.91 万元、55,326.60 万元、36,652.44 万元和

34,517.74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主要系公司系列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生

物基聚酰胺产品的销售收入，各期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95%以上。将 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年化计算后，2021-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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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孟夏、周焱 

项目协办人：苏天毅 

项目组成员：邵荣圣、金钊 

联系电话：010-60836989 

传真：010-60833619 

（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陆永志、王大为 

项目协办人：刘子墨 

项目组成员：宋天邦、高旷、郁浩、陈铎文、倪岩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30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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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层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龚丽艳、杨明星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张立琰 

经办注册会计师：邓华明、叶涵、曾祥胜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张立琰 

经办注册会计师：邓华明、曾祥胜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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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指定孟夏、周焱二人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

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其主要执业情况如下： 

孟夏，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111070076，毕业于复旦大学、意

大利博科尼大学，获管理学双硕士学位，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

总经理；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了华友钴业、金石资源、上海天洋、合盛硅业、宏柏

新材、凯赛生物、会通新材、瑞泰新材等 IPO 项目，合康新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驰宏锌锗、当升科技、利民股份、宏柏新材、合盛硅业、华友钴业、神马股份等

再融资项目，以及合盛硅业公司债、上海曜修收购凯赛生物股权等项目，并参与

过多家民营及国有企业的改制、辅导、财务顾问等工作。 

周焱，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0100023，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金融学硕士学位，现任中信证券全球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总监；负责或参与的

项目包括：超越环保创业板 IPO、凯赛生物科创板 IPO、新奥股份重大资产重组、

碧水源重大资产重组、旺能环境重大资产重组、国网节能重大资产重组、中油工

程重组上市、中化股份公司债、中化能源公司债等项目。 

招商证券指定陆永志、王大为二人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

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其主要执业情况如下： 

陆永志，保荐代表人，现任招商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副总裁。负责或参与的

项目包括：飞骧科技 IPO、中航重机再融资、德艺文创再融资、合金投资重大资

产出售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王大为，保荐代表人，现任招商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执行董事。负责或参与

的项目包括：珠海冠宇科创板 IPO、珠海冠宇可转债、招商公路可转债等项目，

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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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

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注册

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

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了充分

沟通，并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后，认为凯赛生物具备《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保荐凯赛生物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作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

招商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注册

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

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了充分

沟通，并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后，认为凯赛生物具备《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招商证券同意保荐凯赛生物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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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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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绿洲环路 396 弄 11 号楼 

电话：021-50801916  传真：021-50801386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6989 传真：010-60833619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30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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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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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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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公告书》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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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公告书》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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